附件6

女子精英冠军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：省教育厅  省体育局
二、承办单位：贵州师范大学  贵州警察学院
三、协办单位：省学生体育协会
四、比赛时间：2026年5月至7月
五、参赛单位：贵州师范大学、贵州警察学院、贵州医科大学、贵州大学、贵州体育职业学院中专部、高中女子组总决赛前三名。
六、运动员参赛资格、教练员资格、竞赛办法、规则与特殊规定等参照“大学男子、女子组（甲、乙组）竞赛规程”执行。
七、奖励办法
（一）按照混合比赛、分学段录取原则，根据比赛积分向获得大学组、高中组前三名的队伍颁发奖杯、向全体运动员颁发证书。
（二）通过比赛遴选高中组、大学组最佳阵容颁发证书，并有机会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比赛。
（三）大学女子组前三名是我省高校最高水平的队伍，获得前三名队伍的主教练可等同于带队获得过全省冠军。
八、报名
（一）参赛单位均以所在学校为球队名称报名，每队限报领队1人、主教练1人、助理教练1人、队医1人，运动员20人。所有运动员必须来自同一所学校，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更改、替换；本次比赛高校参赛队领队必须是体育学院（系、部）分管领导且须全程随队，高中参赛队领队必须是学校分管领导且须全程随队，是该队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。
（二）各参赛学校务必认真填写相关表格并加盖学校公章，于2026年4月30日12:00前将教练员相应资格证书、报名表WORD版及盖章PDF版、资格审查表EXCEL版打包以“学校名称+2026女子冠军赛”发送到邮箱：gzsxzb@163.com，逾期不报或未按规定填写视为放弃参加资格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有关要求：参赛运动员、教练员、领队及随队工作人员，必须由所在学校在当地保险公司办理赔付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（覆盖整个赛季，建议增加住院赔付比例）。各参赛队第一场比赛报到时，需运动员本人持第二代身份证原件、“人身意外伤害险”保险单据复印件、三个月内健康体检证明（包含心电图、血压等与足球运动项目关联的检查）、参赛承诺书进行现场确认，缺一者不得参赛。
九、经费
比赛监督、裁判监督、裁判员、工作人员的交通费、食宿费、工作酬劳以及赛事筹办期间的场地布置、医疗保障、器材添置等由省教育厅负责，参赛队全体人员的交通费、食宿费由省教育厅负责。各参赛队体检、保险、服装等费用由本单位报销。
十、其他事宜
（一）请承办学校成立以分管副校长为组长的赛事筹办工作领导小组，整合办公室、宣传部、团委、后勤处等部门人员力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确保比赛顺利进行。
（二）联赛的冠名权、广告发布权及经营管理权属主办单位，未经许可不得在赛场、赛服等处进行广告宣传，否则将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、经济后果。
（三）请各参赛队自备2号校旗（240cm*160cm）2面。
（四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，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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